附件8

2026年省级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（设施园艺建设）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年度绩效目标
贯彻落实省委1号文件、《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》和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棚膜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21〕40号）精神，结合当前产业发展实际，对全省新建棚室园区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建设大规模设施园区和建设育苗中心、食用菌智慧菌舱等进行补助，加快全省设施园艺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支持对象及内容
（一）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。支持农户或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企业等各类投资建设规模园区主体，新建设施面积30亩以上集中连片规模化园区，边境村、集体经济薄弱村等村级内农户等主体零散建设棚室统计核算总面积30亩以上的。 
（二）新建续建育苗中心。以优势产区为重点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年度遴选不超过5个项目实施试点县。
（三）新购置食用菌智慧菌仓。主要支持农户或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等各类投资建设主体，主要用于食用菌智慧化、立体化生产。
三、支持方式及标准
实施先建后补、据实补助，主要支持以下三个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支持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。日光温室：标准钢架结构，跨度7米以上、脊高2.8米以上、面积500平方米以上。塑料大棚：钢架结构，跨度8米以上、脊高2.8米以上、面积667平方米以上。对于食用菌棚室或个别受地势影响等原因，单栋棚室面积没有达到上述标准的，以园区为单位多栋累加计算棚室面积，并与园区等级相对应。补助标准为：一级园区（设施面积30-49亩），新建塑料大棚补助5000元/亩、日光温室13000元/亩。以此为基准，二级园区（50-69亩）补助比例上浮50%；三级园区（70-99亩）补助比例上浮100%；四级园区（100亩以上）补助比例上浮200%；村级内零散建设棚室核查统计面积30亩以上的，统一按照一级园区棚室标准补助；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（土地性质以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分类为主要依据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）建设大型设施园区300亩以上的，塑料大棚补助2万元/亩、日光温室5万元/亩。
（二）支持育苗中心建设。要求新建续建育苗中心1万平方米以上，新建育苗中心育苗能力1000万株以上。按照不超过建设设施总造价的30%、每个项目县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“双限”标准给予补助。
（三）支持食用菌智慧菌舱建设。单体面积28平方米及以上、立体栽培不低于5层、生产环境智能化控制的，每个菌仓补助2万元，补助额度不超过设施总造价的30%。
以上三类项目，由各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直接投资建设的项目不纳入补助范围（地方政府实施先建后补、进行叠加补助的除外）。对上年度启动建设并于本年度竣工验收的续建项目，符合补助标准条件的，可按规定申报补助。
四、实施要求
（一）设施园区和食用菌智慧菌舱建设项目
按照“实施主体自主申报，县级验收、市级复核、省级抽查”的原则，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投资建设主体，主动向项目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局申报。11月20日前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完成辖区设施园艺项目验收，向市级提交复核验收申请。12月15日前，市（州）农业农村部门对辖区设施园艺项目进行复核确认，向省农业农村厅报送复核确认情况报告（并附市县验收报告和全市汇总表）。12月30日前，省农业农村厅聘请第三方机构按照不低于40%的比例进行抽查验收，对100亩以上园区省级全部实地核验，并核算最终补贴金额。
（二）育苗中心项目
按照“县级申报、市级初审、省级评审”的程序，遴选项目实施试点县。4月25日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以正式文件将申报方案报送市级初审。4月30日前，经初审通过后，市级农业农村以正式文件将申报材料报送省级评审，经省农业农村厅评审确定项目县后组织实施。项目验收参照设施园区和食用菌智慧菌舱建设项目同步进行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第三方机构对育苗中心项目全部实地核验。
五、监管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推动。各地要结合落实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，以项目建设为主要抓手，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倒排工期，高质量推进，确保完成年度棚室建设任务，全力提高本地蔬菜自给率。根据省级实施方案，各地可制定本地设施园艺项目实施方案，确保项目有序实施、落地见效。
（二）严格规范程序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项目基础材料档案，做到一户一档，依据相关要求严格核报。对验收结果及时公示，有异议的及时进行复核，复核无问题方可向市级申报。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县级申报项目进行复核，复核无问题的方可向省级申报。各地要按时限要求上报验收复核报告等材料，过期将视为不申报项目补助资金。
（三）强化验收管理。严格核实建设面积，对设施园艺建设实际占地面积和建设规模据实测量、准确计算，对发现面积不实、虚报多报的，坚决予以核减，坚决杜绝将不符合条件的面积计入补助范围。严格建设标准，项目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申报方案或建设标准施工，不得擅自降低标准、偷工减料；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核验。严格发票核验，需要提交真实凭证的，项目实施主体需提交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发票等凭证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在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进行核验；提供虚假证明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补贴资格并追回已发放资金。
（四）加强资金管理。实行“先验收后兑付”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及时足额将补助资金发放到位。鼓励各地统筹安排资金，对项目补助范围以外的新建标准棚室、简易棚给予支持。
（五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介，大力宣传扶持政策、建设模式、技术路线、典型经验、发展成效，积极营造全社会投资发展棚膜经济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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